融水苗族自治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

融新冠防指办﹝2021﹞40号 
关于开展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企事业单位，自治区、柳州市驻融各单位：
根据自治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广西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新冠防指﹝2021﹞92号）精神，为全面高效、有序开展我县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现通知如下：
1、 接种对象
本轮加强针的接种对象为2021年3月31日前已完成第二针灭活疫苗接种的全体人员。
2、 接种时间
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对2021年4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灭活疫苗第二针接种的干部群众，安排在202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接种）。
3、 [bookmark: _GoBack]工作要求
（一）各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要妥善安排，组织好本单位干部职工（含临时人员、退休人员）按就近原则到县城或各乡镇卫生院接种点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第三针。
（二）各行业主管单位（局），要全面开展宣传、动员、排查，组织本行业从业人员按就近原则到县城或各乡镇卫生院接种点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第三针。
（三）各乡镇指挥部要全面开展宣传、动员、排查，组织本辖区接种对象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第三针。
（四）各有关单位、各行业主管局要做好统计排查工作，分别于11月2日、12月2日据实上报本单位干部职工、本行业从业人员接种统计表至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邮箱：rsyqfk001@163.com，联系人：潘佩琪，联系电话：5123182）以作绩效考核指标完成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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